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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處主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2年 9 月 21日(四)上午 10:30分 

會議地點：學務處 學務長室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會議主席：吳翠松 學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梁毓東 

壹、會議開始 

貳、主席報告 

參、各組報告 

一、軍訓室/生輔組 

二、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

三、課外活動指導組 

四、衛生保健組 

肆、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

第 一 案 提案單位：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

案   由 ： 
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活動行事曆，提

請討論。 

決   議 ： 照案通過。 

執 行 情 形 ： 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第 二 案 提案單位：衛生保健組 

案     由： 
因應教育部修正「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

指引」相關措施。 

決   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執 行 情 形： 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臨 時 動 議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 

案   由 ： 國立聯合大學 51週年校慶舞蹈大賽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 議 ： 修正後通過。 

執 行 情 形 ： 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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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案討論 

第 一 案 提案單位：生活輔導組 

案   由 ： 
有關校務資訊系統-「兵役管理系統/兵役基本資料作業」中新增

服役彈性修業註記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明 ：  

一、 

為配合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，擬於校務資訊

系統中心新增修業年限 3+1 註記功能，以利選課系統程式能開

放彈性修業學生選課時數。 

二、  
新增註記資料欄位包含學年、學期、學號、姓名、班級、學生

填表日期、申請狀態等欄位。 

建 議 辦 法 ： 學務處主管會議通過後，提請資訊處協助辦理程式新增作業。 

決   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第 二 案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   由 ： 
校務資訊系統「減免相關作業」之「弱勢助學資料維護」修訂

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 明 ：  

一、  

配合教育部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中

減免公私立大專校院經濟弱勢學生一年 1.5 萬-2 萬元」修訂校

務系統弱勢助學資料維護補助類別等。 

二、   

校務資訊系統->學生繳費系統->減免相關作業->弱勢助學資料

維護(P301004)，「補助類別」之下拉選單增加『補助級別名稱』

及『備註』欄位，並新增可查看「補助類別清單」功能，如附

件一。 

三、  

校務資訊系統->學生繳費系統->減免相關作業->弱勢助學報表

列印(P410399)->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統計表，修正「補助類別」

所對應之代碼、代碼名稱及說明，如附件二。 

四、  

學生入口->學雜費管理->弱勢助學結果查詢，「所得級距」欄位

修正與校務資訊系統「補助類別」所對應之代碼、代碼名稱及

說明相同，如附件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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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 

校務資訊系統之弱勢助學「補助類別」，學士班新增 1~5 級距為

補助 20,000 元，第 6 級距補助為 15,000 元，碩博士班依照原補

助金額，如附件四。 

六、 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120830 修正通過如附件五。 

決   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第 三 案 提案單位：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

案   由 ： 
校務資訊系統教師入口「導師管理輔導紀錄維護」新增功能，

請討論。 

說   明 ：  

一、 
 校務資訊系統→導師管理→輔導紀錄維護→新增 3+1役男功能

選項並自動呈現學生修課計畫。 

二、   系統自動將申請學生之修課計畫通知班導師。 

決   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第 四 案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   由 ： 
本校活動中心內、外牆磁磚掉落恐傷及師生，攸關校園安全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  明 ： 

去年(111 年)11 月、12 月天氣異常寒冷、溫差頗大，發生活動

中心內、外牆磁磚掉落情形，當時正值學期期間，幸好該時間

點無師生經過，無人受傷。防患未然，建請學校正視此校安問

題。 

決     議： 撤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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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臨時動議  

第 一 案 提案單位：衛生保健組 

說   明 ： 接獲機械系投訴第二校區舊吸菸區(位於理一大樓西側山坡地)

吸菸學生群聚，屢勸效率不佳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 

因應行政院公布實施「菸害防制法」修法，本校全面禁菸，已

於 112 年 5 月 31 日校務會議等通過「『菸害防制法』修正

案，學校跨處室合作共同推動防制工作因應措施。」包括: 

(一)依「菸害防制法」第 21條規定：「於第十八條或第十九

條禁止吸菸場所吸菸，該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予勸

阻；在場之其他人亦得予勸阻。」教育部來文明示「學

校宜劃分各學術、行政單位責任區作為自主管理區域，

共同維護禁菸環境，因應菸害防制工作已日漸繁雜，各

校亦須落實跨處室分工。」在軍訓室已建置三條校園違

規吸菸熱點巡查路線下，本校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之負

責人或從業人員對於禁止吸菸場所吸菸應予勸阻。 

(二)違規通報獎懲窗口：人事室 (教職員-檢舉信箱

personnel@nuu.edu.tw 電話 037-381054)、生活輔

導組(學生-檢舉信 guidance@nuu.edu.tw 電話 037-

381221)，檢舉人須檢具違規者姓名、科系單位與違

規事證(日期時間、照片、影片等)。 

(三)敬請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完成校園所有建築物出入口

需標示全校禁菸，自行列印張貼於各場域之出入口。 

二、  軍訓室建置三條校園違規吸菸熱點巡查路線 

三、  

進修推廣部曾因應二坪校區 K2、K3大樓違規吸菸者之經驗，可

提供其他單位參考，具體措施包括: 

(一)印製紙本文宣派發給各班班代，並請班代轉發校園全

面禁菸宣導相關訊息至班級群組。 

(二)製作紅布條張貼於二坪山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K2、K3棟

吸菸違規熱點共三處 

    1.K2綜合教學大樓北側西面(靠設計學院)出口欄杆 

    2.K2綜合教學大樓南側(靠國鼎)2樓出口旁欄杆 

    3.K3綜合教學大樓南側欄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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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辦 法 ：  

一、 衛保組製作菸害防治衛教單張，發全校教職員生 EMAIL，並將

檔案提供給各系院發給各班班代，並請班代轉發至班級群組。 

二、 

軍訓室建置三條校園違規吸菸熱點巡查路線，加入第二校區舊

吸菸區(位於理一西側山坡地) 

 
 

三、 決議後此項會議紀錄提供機械系敬悉，並轉知各院。 

決     議： 
 

一、 修正後通過。 

二、 

軍訓室建置三條校園違規吸菸熱點巡查路線，調整為~ 

(一)八甲共教會→第二校區舊吸菸區(位於理一西側山坡

地)→二坪校門口→立德樓→教職員機車停車場(違規

吸菸熱點)→蓮荷水世界→網球場附近(違規吸菸熱

點)→蓮荷水世界→立德樓→二坪校門口→八甲共教會 

(二)八甲共教會→第二校區舊吸菸區(位於理一西側山坡

地)→二坪校門口→立德樓→教職員機車停車場(違規

吸菸熱點)→全家便利商店→籃球場(違規吸菸熱

點)→K2、K3教學大樓(違規吸菸熱點)→ 籃球場(違規

吸菸熱點)→ 全家便利商店→二坪校門口→八甲共教



6 
 

會 

(三)八甲共教會→第二校區舊吸菸區(位於理一西側山坡

地)→二坪校門口→立德樓→ →全家便利商店→ K2、

K3 教學大樓(違規吸菸熱點)→景觀餐廳前空地(違規吸

菸熱點)→ K2、K3教學大樓(違規吸菸熱點)→ 二坪校

門口→八甲共教會 

柒、散會於 12:02 


